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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更好地推动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公司格林美（深

圳）循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循环科技”）的快速发展，提高其资金

流动性，增强盈利能力，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，公司同意为深圳循环科技申请

银行授信提供担保，担保额度不超过6,000万元，担保期限不超过8年，并授权董

事长办理该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宜。基本情况如下： 

2020年8月25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

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

要求，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

易。本次交易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格林美（深圳）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  

法定代表人：欧阳铭志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11月21日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西湖村伯公坳格林美循环经济产业

园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资源循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；环保项目的投资



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国内贸易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；环保领域、动力电池材料、

氢燃料电池以及系统产品、储氢设备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

务；退役电池综合利用及销售；新能源汽车加气、充电；新能源汽车相关产品的

贸易与销售；新能源汽车、储能产品所用动力电池模组及其系统集成的设计、技

术开发(不含电池芯生产)；自动化智能装备产品开发、设计。再生资源收购、销

售；自有物业租赁；物业管理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

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报废汽车拆解、回收；

新能源汽车、储能产品所用动力电池模组及其系统集成的制造；动力电池模组回

收梯次再利用；自动化智能装备产品的生产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

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
与公司关系：公司控股孙公司，公司持有格林美（深圳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51%的股权，格林美（深圳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循环科技 100%的股权。 

深圳循环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1-6 月 

总资产 23,668,628.60 23,034,650.16 

负债总额 605,482.98 624,135.34 

净资产 23,063,145.62 22,410,514.82 

营业收入 4,000.00 0 

利润总额 -896,797.57 -653,780.80 

净利润 -896,797.57 -652,630.80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、品种、期限、担保方式以最终同银行签订的相

关合同为准，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，并在担保

期限内可循环使用。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，本决议均为有效，不

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 

截至董事会召开日，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



对外担保总额为 1,524,777.85 万元（除公司为储能电站（湖北）有限公司提供的

不超过 1,575 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，其余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

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）占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

超过 145.43%。公司将依据实际业务发展情况及稳健发展原则，大幅减少对外担

保的实际执行比例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

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 

因公司下属公司深圳循环科技自身资金需求，公司为其拟申请的银行授信提

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 6,000 万元，担保期限不超过八年。上述银行授信有利

于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。 

公司董事会在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资信

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，认为：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公司，该对象

的主体资格、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都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

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 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且公司为下属公司

所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

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。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深圳循环科技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，并

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

 


